








 
 

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入校須知 

歡迎您至本校協助教學或活動，基於維護學生權益，請您詳閱本須知內容，並於

下方簽名確認，感謝您的配合！	

一、資格	 自我檢核	 備註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 
□是 ¢否 

任何1項勾

選是，學

校不得進

用或運

用。 

曾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

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 
□是 ¢否 

曾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

十七條規定處罰 
□是 ¢否 

曾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是 ¢否 

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之一條第一項第一、二款及同條

第三項之情形者	
□是 ¢否 

二、義務及重要事項	 檢視確認	 	

需遵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與各領綱規定	 ¢可以 

任何1項未

勾選，學

校不予進

用或運

用。	

需遵守相關法規(如教育基本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國際人權

公約(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規定	

¢可以 

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或活動	 ¢可以 

不得有商業或為其他利益衝突之行為	 ¢可以 

需遵守學校訂定之規章，並尊重學生之權利	 ¢可以 

需參與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可以 

原授課教師為學校課程之主要授課者，校外人士係為協助教

學之角色	
¢瞭解 

本校由教務處負責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及家長諮詢或申

訴之相關事項 
¢瞭解 

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違反相關法規或本要點規定者，本

校應終止契約關係或運用關係，並依相關法令處理 
¢瞭解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入校須知 

歡迎您至本校協助教學或活動，基於維護學生權益，請您詳閱本須知內容，並於

下方簽名確認，感謝您的配合！	

一、資格	 自我檢核	 備註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 
□是 ¢否 

任何1項勾

選是，學

校不得進

用或運

用。 

曾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

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 
□是 ¢否 

曾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

十七條規定處罰 
□是 ¢否 

曾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是 ¢否 

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之一條第一項第一、二款及同條

第三項之情形者	
□是 ¢否 

二、義務及重要事項	 檢視確認	 	

需遵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與各領綱規定	 ¢可以 

任何1項未

勾選，學

校不予進

用或運

用。	

需遵守相關法規(如教育基本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國際人權

公約(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規定	

¢可以 

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或活動	 ¢可以 

不得有商業或為其他利益衝突之行為	 ¢可以 

需遵守學校訂定之規章，並尊重學生之權利	 ¢可以 

需參與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可以 

原授課教師為學校課程之主要授課者，校外人士係為協助教

學之角色	
¢瞭解 

本校由教務處負責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及家長諮詢或申

訴之相關事項 
¢瞭解 

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違反相關法規或本要點規定者，本

校應終止契約關係或運用關係，並依相關法令處理 
¢瞭解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入校須知 

歡迎您至本校協助教學或活動，基於維護學生權益，請您詳閱本須知內容，並於

下方簽名確認，感謝您的配合！	

一、資格	 自我檢核	 備註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 
□是 ¢否 

任何1項勾

選是，學

校不得進

用或運

用。 

曾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

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 
□是 ¢否 

曾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

十七條規定處罰 
□是 ¢否 

曾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是 ¢否 

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之一條第一項第一、二款及同條

第三項之情形者	
□是 ¢否 

二、義務及重要事項	 檢視確認	 	

需遵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與各領綱規定	 ¢可以 

任何1項未

勾選，學

校不予進

用或運

用。	

需遵守相關法規(如教育基本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國際人權

公約(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規定	

¢可以 

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或活動	 ¢可以 

不得有商業或為其他利益衝突之行為	 ¢可以 

需遵守學校訂定之規章，並尊重學生之權利	 ¢可以 

需參與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可以 

原授課教師為學校課程之主要授課者，校外人士係為協助教

學之角色	
¢瞭解 

本校由教務處負責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及家長諮詢或申

訴之相關事項 
¢瞭解 

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違反相關法規或本要點規定者，本

校應終止契約關係或運用關係，並依相關法令處理 
¢瞭解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林珊⽅旅 ,





 
 

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入校須知 

歡迎您至本校協助教學或活動，基於維護學生權益，請您詳閱本須知內容，並於

下方簽名確認，感謝您的配合！	

一、資格	 自我檢核	 備註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 
□是 ¢否 

任何1項勾

選是，學

校不得進

用或運

用。 

曾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

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 
□是 ¢否 

曾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

十七條規定處罰 
□是 ¢否 

曾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是 ¢否 

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之一條第一項第一、二款及同條

第三項之情形者	
□是 ¢否 

二、義務及重要事項	 檢視確認	 	

需遵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與各領綱規定	 ¢可以 

任何1項未

勾選，學

校不予進

用或運

用。	

需遵守相關法規(如教育基本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國際人權

公約(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規定	

¢可以 

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或活動	 ¢可以 

不得有商業或為其他利益衝突之行為	 ¢可以 

需遵守學校訂定之規章，並尊重學生之權利	 ¢可以 

需參與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可以 

原授課教師為學校課程之主要授課者，校外人士係為協助教

學之角色	
¢瞭解 

本校由教務處負責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及家長諮詢或申

訴之相關事項 
¢瞭解 

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違反相關法規或本要點規定者，本

校應終止契約關係或運用關係，並依相關法令處理 
¢瞭解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入校須知 

歡迎您至本校協助教學或活動，基於維護學生權益，請您詳閱本須知內容，並於

下方簽名確認，感謝您的配合！	

一、資格	 自我檢核	 備註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 
□是 ¢否 

任何1項勾

選是，學

校不得進

用或運

用。 

曾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

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 
□是 ¢否 

曾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

十七條規定處罰 
□是 ¢否 

曾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是 ¢否 

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之一條第一項第一、二款及同條

第三項之情形者	
□是 ¢否 

二、義務及重要事項	 檢視確認	 	

需遵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與各領綱規定	 ¢可以 

任何1項未

勾選，學

校不予進

用或運

用。	

需遵守相關法規(如教育基本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國際人權

公約(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規定	

¢可以 

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或活動	 ¢可以 

不得有商業或為其他利益衝突之行為	 ¢可以 

需遵守學校訂定之規章，並尊重學生之權利	 ¢可以 

需參與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可以 

原授課教師為學校課程之主要授課者，校外人士係為協助教

學之角色	
¢瞭解 

本校由教務處負責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及家長諮詢或申

訴之相關事項 
¢瞭解 

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違反相關法規或本要點規定者，本

校應終止契約關係或運用關係，並依相關法令處理 
¢瞭解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陳紫彤



 
 

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入校須知	

῿迎您至本校協助教學或活動，基於維護學生權益，請您詳閱本須知內容，並於

下方簽名確認，感謝您的配合！	

一、資格	 自我檢核	 備註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	
□是	 ¢否	

任何1項勾
選是，學
校不得進
用或運
用。	

曾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

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	
□是	 ¢否	

曾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

十七條規定處罰	
□是	 ¢否	

曾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是	 ¢否	

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之一條第一項第一、二款及同條

第三項之情形者	
□是	 ¢否	

二、義務及重要事項	 檢視確認	 	
需遵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與各領綱規定	 ¢可以	

任何1項未

勾選，學

校不予進

用或運

用。	

需遵守相關法規(如教育基本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國際人權

公約(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規定	

¢可以	

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或活動	 ¢可以	

不得有商業或為其他利益衝突之行為	 ¢可以	

需遵守學校訂定之規章，並尊重學生之權利	 ¢可以	

需參與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可以	

原授課教師為學校課程之主要授課者，校外人士係為協助教

學之角色	
¢瞭解	

本校由教務處負責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及家長諮詢或申

訴之相關事項	
¢瞭解	

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違反相關法規或本要點規定者，本

校應終 契約關係或運用關係，並依相關法令處理	
¢瞭解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入校須知	

῿迎您至本校協助教學或活動，基於維護學生權益，請您詳閱本須知內容，並於

下方簽名確認，感謝您的配合！	

一、資格	 自我檢核	 備註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	
□是	 ¢否	

任何1項勾
選是，學
校不得進
用或運
用。	

曾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

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	
□是	 ¢否	

曾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

十七條規定處罰	
□是	 ¢否	

曾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是	 ¢否	

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之一條第一項第一、二款及同條

第三項之情形者	
□是	 ¢否	

二、義務及重要事項	 檢視確認	 	
需遵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與各領綱規定	 ¢可以	

任何1項未

勾選，學

校不予進

用或運

用。	

需遵守相關法規(如教育基本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國際人權

公約(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規定	

¢可以	

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或活動	 ¢可以	

不得有商業或為其他利益衝突之行為	 ¢可以	

需遵守學校訂定之規章，並尊重學生之權利	 ¢可以	

需參與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可以	

原授課教師為學校課程之主要授課者，校外人士係為協助教

學之角色	
¢瞭解	

本校由教務處負責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及家長諮詢或申

訴之相關事項	
¢瞭解	

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違反相關法規或本要點規定者，本

校應終 契約關係或運用關係，並依相關法令處理	
¢瞭解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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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 112-05-02 16:49

會議名稱： 111-2第1次課程發展委員會 (課程發展委員會)

會議狀態： 開放瀏覽

日期地點： 112-02-10 (五) 10:00 圖書館

主席： 校長 李延昌

記錄： 教學組長 王君鈴

報告事項

1. 111學年度下學期評量日期
說明： (教導處 王君鈴 於 112-02-06 14:10 新增 / 112-02-10 08:25 修改)
期中評量4月20日星期四、4月21日星期五

畢業考日6月08日星期四、6月09日星期五

期末評量6月20日星期二、6月21日星期三

 

03/29 (三)繳交紙本期中評量試卷 

04/19 (三)校務行政系統期中評量試卷上傳截止

04/19 (三)校務行政系統期中評量審卷系統截止

04/26 (三) 校務行行政系統期中評量答案卷上傳截止

 

05/10 (三)繳交紙本畢業考試卷 

06/07 (三)校務行政系統畢業考試卷上傳截止

06/07 (三)校務行政系統畢業考卷系統截止

06/14 (三)校務行政系統畢業考答案卷上傳截止

 

05/24 (三)繳交紙本期末評量試卷 

06/19 (三)校務行政系統期末評量試卷上傳截止

06/19 (三)校務行政系統期末評量審卷系統截止

06/28 (三)校務行政系統期末評量答案卷上傳截止

2. 111學年度公開授課(含區級公開授課)實施分配表，請尚未辦理公開課之教師在學期末前完成。
說明： (教導處 王君鈴 於 112-02-06 14:13 新增 / 112-02-06 14:15 修改)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實施要點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5年10月1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50111992號函送「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辦理。
二、辦理目的：
(一)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程與教學相關方案，活化教師教學內涵，提升教師教學績效及提高教學品質。
(二)藉由公開授課研究會，精研教學理論（教學原理、策略、技巧），厚植教材教法、多元評量及補救教學能力。
(三)經由公開授課及課堂提案討論，教師彼此觀摩學習教學方法及班級經營，形成教師同僚專業社群，增進教師教學知能。
(四)激勵教學典範學習，落實專業對話，深化教師專業內涵，提升教學品質改善。

三、111下學期公開課放置位置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G_XHrFw1hzLSXRnQ5yzchgDiWCjSG5-K?
usp=share_link
(鼻頭國小教師->111學年度->1-教導處->10-111公開授課計畫表)

四、如有調整時間請告知教學組，公開課相關成果請老師協助上傳本校雲端。

五、上學期已完成教師為一年級教師、二年級教師、四年級教師、五年級教師。

3. 111學年度下學期各領域召集人開會時程與人員分配
說明： (教導處 王君鈴 於 112-02-06 14:24 新增 / 112-02-10 08:35 修改)
說明:

一、依據112年1月10日新北教研資字第1120047675號函公告辦理(詳參附件)

111學年度各領域召集人
國語文 英語 閩南語 數學 自然與生活科技 藝術與人文
許惠萍 黃永鑫 王君鈴 鄧宇珍 黃薪宜 陳玫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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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生活 綜合 性平 健康與體育 資訊
賴瑜平 王文瑾 張佳玉 楊婕軒 巫雪如 李俊賢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分區輔導場次(瑞芳分區)

領域議題 日期 時間  
國語文領域 112.06.09(五) 09:00-16:00  
英語文領域 112.05.22(一) 09:00- 16:00  
數學領域 112.03.17(五) 13:30-16:30  
社會領域 112.05.31(三) 13:30-16:30  
綜合活動領域 112.04.27(四) 09:00-16:00  
生活課程 112.05.19(五) 13:30-16:30  
健體領域 112.03.29(三) 09:00-12:00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112.04.21(五) 10:00-16:00  
環境教育議題(擇一場次) 12.04.20(四) 13:30-16:00 SDGS在課堂上的應用
環境教育議題(擇一場次) 12.05.11(四) 13:30-16:00 環教評比內容說明會
本土語文領域客家語 112.04.14(五) 09:00-12:00 高年級第三節課
 

4. 111學年度第2學期調閱作業期程
說明： (教導處 王君鈴 於 112-02-10 08:39 新增 / 112-02-10 10:58 修改)

04/18(二)調閱聯絡簿

04/25(二)1-6年級調閱作文簿(3篇)及閱讀檔案  

05/02(二)調閱國語領域

05/09(二)調閱數學領域

05/16(二)調閱英語領域

05/23(二)調閱社會領域

05/30(二)調閱自然領域、生活領域

05/30(二)6年級調閱作文簿(3篇)及閱讀檔案  

06/27(二)1-5年級調閱作文簿(3篇)及閱讀檔案  

5.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多元閱讀計畫
說明： (教導處 王君鈴 於 112-02-10 10:20 新增 / 112-02-10 10:24 修改)
說明:

多元閱讀計畫成果上傳: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76lBQxsl6PP-xBC_8oVZtVWfCqRslbfQ?usp=share_link

討論事項

1. 討論111學年度下學期混齡教學公開課領域
說明： (教導處 王君鈴 於 112-02-06 14:51 新增 / 112-02-06 14:56 修改)
說明: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混齡公開課瓜山低年級、九份中年級、濂洞高年級、鼻頭科任

水金九鼻混齡共備研習日期:

112年3月08日星期三下午-說課
112年5月24日星期三下午-公開課

決議:

2.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外人士協助教學申請-遠鄉閃閃團隊、國泰反毒宣導
說明： (教導處 王君鈴 於 112-02-10 10:14 新增 / 112-02-10 10:27 修改)
說明:

主題：各種顏色的我

表現形式:無縫紉手工書

透過攝影認識自己，並透過顏色連結於情緒、情感表達，讓一幅幅照片來為自己說故事，也讓別人更認識自己。

1. 上學期複習_拍下自己的喜怒哀樂

2. 視覺元素－了解照片中的各種視覺元素，與之間的關聯性

3. 框框與構圖－學習取捨：框取重要的，刪除不重要的。並將美麗的事物擺在適切的位置。

4. 色彩聯想－透過顏色來讚美對方、透過攝影當中的顏色來表達自己的情緒、細格與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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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比：學習如何拍攝視覺元素當中的對比，並用來凸顯主體與想表達的意念。

6. 照片說故事－二連幅、三連幅、多張照片，透過視覺元素的串聯，教導孩子如何透過照片來敘說一個故事!

7. 期末發表：攝影結合了音樂、繪本、電腦剪接、文字敘述，最後要加上勇氣，表現於充滿自信的口語表達。

02/16(四)第一堂攝影課:拍下喜怒哀樂

決議:

3. 討論:111學年度第2學期(1至7月)混齡教學教材經費
說明： (教導處 王君鈴 於 112-02-10 10:23 新增 / 112-02-10 11:12 修改)
說明:

本學期混齡教材費用25000元，因寒假營隊教材費使用5822元剩餘19178元

討論:各領域使用經費上限。

02/17(五)前提出需求。

4. 討論111學年度第2學期ETA協同領域。
說明： (教導處 王君鈴 於 112-02-10 11:07 新增 / 112-02-10 11:12 修改)
說明:

1.本學期邀請有意願協同領域教師參加。

2.請參與教師提供入班教學日期或次數，入班15-20分鐘。

決議:

1.低年級導師、中年級導師、高年級導師、社會領域、健康領域、音樂領域授課教師參加。

2.02/17(五)前提出入班協同教學次數。

 

 

臨時動議

列席指導致詞

主席結論或主席指示
事項

散會

會議人員

處室 職稱 姓名 編輯完成 完成簽到 簽收完成

校長室 校長 李延昌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教導處 教導主任 何孟孺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教導處 註冊組長 王君鈴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訓導處 衛生組長 陳玫霖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總務處 總務主任 吳紀暉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總務處 午餐秘書 黃鈺凱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輔導處 輔導主任 李俊賢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導師室 導師 方怡雯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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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室 職稱 姓名 編輯完成 完成簽到 簽收完成

導師室 導師 林俊廷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導師室 導師 楊婕軒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導師室 導師 許惠萍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導師室 導師 黃永鑫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導師室 導師 黃薪宜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科任室 科任教師 賴瑜平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科任室 科任教師 鍾羽倢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尚未完成

閱覽紀錄

處室 職稱 姓名 閱覽紀錄

教導處 教學組長 王君鈴 112-02-17 15:37

導師室 導師 許惠萍 112-03-16 20:59

導師室 導師 鄧宇珍 112-02-17 15:37


